
- 1 -

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清工信〔2024〕113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试点
企业（第五批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管委会、高新区企业服务局、各

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（企业）：

根据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清远市先进制造业和

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扶优计划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清府办函〔2024〕

57 号，以下简称“扶优计划（修订）”）要求，现开展 2024 年

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试点企业（第五批）申报工作，具体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在清远生产经营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和高

技术制造业企业。

二、申报截止时间：2024 年 8 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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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根据《2024年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试点企业（第五批）

申报指南》（见附件，简称《申报指南》）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向

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报送申报材料。全套申报

材料应当编写封面、目录及页码（模板参考《申报指南》的附件

2），按要求排序统一装订成册（A4纸双面胶装印制、一式五份），

并在材料封面、相关表格及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材料侧面加盖

骑缝章，另附电子光盘一张。

（二）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

会同当地统计部门核实企业相关数据和情况，将书面推荐函、企

业申报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和《2024 年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

试点企业（第五批）申报认定情况表》（《申报指南》的附件6），

于 8月 2日前一并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四、扶持方式和标准

（一）申报企业根据《申报指南》要求，申请遴选为清远市

“扶优计划”试点企业（2020年以来，分 5批次全市范围遴选出

总共不超过60 家企业）。

（二）被确定为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的试点企业，结合自身

条件，根据清府办函〔2024〕57 号文开展各项扶持政策项目申报

工作（注：具体申报通知由各政策落实部门另行下达）。

（三）各试点企业获得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专项资金的支持

额度视各项目申报情况而定，具体奖补标准按清府办函〔202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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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 号文执行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申报企业要保证上报材料真实完整，保证近两年来在

专项资金申报、管理、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虚假、挤占、挪用等违

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完

整性、符合性和真实性，以及企业申报条件和申报资格的符合性

进行严格审核，对审查过程和推荐结果负责，一旦发现问题要及

时纠正并作出处理。

附件：2024 年清远市“扶优计划”试点企业（第五批）

申报指南

清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4 年 7 月 8 日

（联系人：高红、伍崇智 ；联系电话：3364322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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